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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54� � � �证券简称：飞乐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2

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及

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名称、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及《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等事项进行变更。详见

2015

年

2

月

11

日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飞乐股份第

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2

）。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

日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经

营范围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

名称、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等事项进行变更。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3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飞乐股份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22

）。

2015

年

3

月

24

日，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及经营范

围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由

"

上海飞乐股份有限

公司

"

变更为

"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

；英文名称变更为

"China Security & Fire Co.,Ltd"

；公司

注册资本由

"75,504.3154"

万元增加至

"128,302.0992"

万元；经营范围变更为：计算机系统集

成，计算机软件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据处理，企业管理咨询，

物业管理，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电子产品。

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00654 � � �证券简称：飞乐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3

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发布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19)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13

日起停牌。

2015

年

2

月

27

日，公司发布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1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27

日起继

续停牌。

2015

年

3

月

4

日

,

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3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4

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相关方案以及审

计、评估、法律、财务顾问等工作仍正在推进过程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将根

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0928� � � �证券简称：中钢国际 公告编号： 2015-6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立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

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

年

3

月

17

日公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

2015-3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5

）。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已在江苏银行北京

亚运村支行开立了专用结算账户，账号为

32320188000008976

，该账户专门用于购买理财产

品的结算，不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特此公告。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0928� � � �证券简称：中钢国际 公告编号： 2015-7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变更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3

月

25

日，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收到本公司

股东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钢集团

"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钢

股份

"

）、中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钢资产

"

）发来的通知函，中钢集团、中

钢股份、 中钢资产分别将其已质押的本公司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并重新质押相关手续，

并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登记， 具体情况如

下

:

一、前次股权质押情况

中钢集团、中钢股份、中钢资产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2,756,385

股、

56,425,312

股、

998,787

股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定门支行。上述股权质押已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9

月

24

日公告的《股权质押公告》（公告编号：

2014-45

）。

二、本次股权质押解除及重新质押情况

因中钢集团、中钢股份、中钢资产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定门支行签署的

上述股权质押合同对应的授信主合同发生变更，中钢集团、中钢股份、中钢资产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并于同日办理了新

的质押登记手续，质押人、质权人、质押股份性质、质押股数、质押期限不变。

截至本公告日，中钢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31,025,539

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20.39%

，其已累积质押股份总数为

65,512,7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20%

；中

钢股份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25,701,248

股，均为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5.13%

，其

已累积质押股份总数为

112,850,624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7.56%

；中钢资产共持有本公

司股份

3,995,149

股，均为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62%

，其已累计质押股份总数

为

1,997,574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31%

。

特此公告。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 2015-019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５－１４

），陈

源芝、陈晓珍、陈晖、陈宏计划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起预计未来六个月内合计累计减持股份数量

可能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以上（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

变动事项，则应做相应处理），预计累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合计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７．７％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 《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

２０１５－１６

）， 控股股东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陈克明先生计划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通过竞价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现将减持后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情况说明

陈源芝女士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止，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７９％

；陈晓珍女士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７４６％

；陈晖女士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止，通过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５

，

９５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３％

；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８７４％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陈源芝

大宗交易

３

月

１９

日

３５．６７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４９

大宗交易

３

月

２０

日

３５．６９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６６

大宗交易

３

月

２３

日

３５．４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６４

陈 晖

竞价交易

３

月

１９

日

３９．７８ ２４

，

０５２ ０．０２８

竞价交易

３

月

２３

日

３９．４０４ ２１

，

９００ ０．０２５

陈晓珍

大宗交易

３

月

２０

日

３５．６９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６６

大宗交易

３

月

２３

日

３５．４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６４

大宗交易

３

月

２４

日

３６．３７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１６

克明投资 大宗交易

３

月

２４

日

３９．０ 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１．１８７４

合计

４

，

２６５

，

９５２ ４．９６６

注：（

１

）表格中的“克明投资”是指克明面业的控股股东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

２

）本次

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注

１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注

２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陈源芝

（注

３

）

合计持有股份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３８６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３８６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陈 晖

（注

３

）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９０

，

０００ ０．５７０４ ４４４

，

０４８ ０．５１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２

，

５００ ０．１４２６ ７６

，

５４８ ０．０８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６７

，

５００ ０．４２７８ ３６７

，

５００ ０．４２８

陈晓珍

（注

３

）

合计持有股份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３８６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９２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３８６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９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陈 宏

（注

３

）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９０

，

０００ ０．５７０４ ４９０

，

０００ ０．５７０４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８２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８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０

，

０００ ０．５１２２ ４４０

，

０００ ０．５１２２

陈克明（注

３

）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８２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８２１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１４５５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１４５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４３６６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４３６６

陈克忠（注

３

）

合计持有股份

８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８ ８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８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２１７

，

５００ ０．２５３２ ２１７

，

５００ ０．２５３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５２

，

５００ ０．７５９６ ６５２

，

５００ ０．７５９６

克 明 投 资

（注

３

）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３７１４ ４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５８．１８４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３７１４ ４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５８．１８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注

１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是指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前所持有的股份

注

２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是指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前所持有的股份

注

３

：“克明投资”是指克明面业的控股股东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陈克明先生是克明

面业的实际控制人，陈克忠先生、陈源芝女士、陈晓珍女士是陈克明先生的兄弟姐妹，陈晖女

士和陈宏先生是陈克明先生的子女。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股东陈晓珍、陈源芝、陈晖、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等有关规

定。

２

、陈晓珍、陈源芝、陈晖、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关于股份

锁定的承诺：（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即自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陈晖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陈晓珍、陈源芝、陈晖、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均履行了所作承诺，本次减持股份不存在

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均不发生变化。

三、 备查文件

１

、陈晓珍、陈源芝、陈晖、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２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证券简称：

*

ST集成 公告编号：2015-025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

并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

审议，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

议案》。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

时间另行通知。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为确保公司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

构申请人民币

5

亿元的综合授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办理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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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集成 公告编号：2015-026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拟与中航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租赁

"

）以采取直接融资租赁的方式开展三个项目的融资

租赁业务，融资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5

亿元，期限为三年。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是中航租赁根据公司的申请，采取直接融资租赁的方式进行，中航租

赁根据公司对供应商和租赁物的选择，同意购入租赁物并出租给公司使用，但为了公司充分

行使对租赁物的选择权，中航租赁与公司拟同时签订《委托购买合同》，中航租赁委托公司代

表其向供应商购买租赁物。

公司与中航租赁不存在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总经理代表公司与该

融资机构签署与该项融资有关的一切法律文件，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名称：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3.

住所：浦东新区南泉路

1261

号

4.

法定发表人：张予安

5.

注册资本：人民币

379,000

万元

6.

经营范围：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及地面设备、机电类与运输设备类资产的融资租赁

及经营性租赁，租赁资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合同能源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系统集成，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展览，实业投资（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相关业务

的咨询服务。

三、交易标的情况

交易标的为光伏发电系统集成包，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求，通过直接融资租赁的模式

自主选择设备

(

即《设备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

)

，且中航租赁为公司能够充分行使对租

赁物的选择权，委托公司代表其向供应商购买租赁物，租赁物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亦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四、融资租赁业务的主要内容

1.

租赁物：光伏发电系统集成包

2.

融资金额：人民币

50,000

万元

3.

租赁方式：直接融资租赁

4.

租赁期：租赁期为

3

年

5.

租金：采用等额年金法，按季、期末支付的条件来计算确定租金，在租赁期内，承租人应

付租金共

12

期

,

租赁年利率暂定为：

6.325%

（浮动利率）。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经历破产重整后，资金压力仍然较大，本次通过融资租赁业务主要是为了公司获

得生产经营需要资金支持，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

2.

本次拟进行的融资租赁业务，不影响公司对光伏电站系统集成设备的正常使用，不涉

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关联交易，对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因此

影响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风险可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生产经营资金需要，与中航租赁采取直接融资租赁的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符

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

公司与中航租赁进行的融资租赁业务，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

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5日

（上接 B13版）

（三）产权控制关系

（四）主营业务情况

1、主营业务概况

克山公司是一家依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律成立的公司， 拥有在滨里海盆地的莫斯科耶

Morskoe（距 Tengiz 油田约 10 公里，距马腾项目卡拉阿尔纳油田约 30 公里，油田周边的开发基础设

施较便利）、道勒塔利 Dauletaly、卡拉套 Karatal三个区块油田 100%开采权益。三个油田均位于哈萨克

斯坦油气富集的滨里海盆地，勘探开发许可总面积合计约 210.9平方公里，并已获得哈萨克斯坦政府

批准的开发许可证。

三个油田区块坐落在 Pre-Caspian�盆地的边缘，里海北东边缘，处于有利的油气带分布区域。 区

块内的区域主储层为白垩系碎屑岩；埋藏浅，埋深约 1050-1375米；高孔高渗，物性较好，孔隙度 30%

左右，含油饱和度高达 75-80%，渗透率 700-1200MD。 同时道勒塔利和卡拉套区块的侏罗系和三叠

系储层也具备一定的产能，受到沉积相控制和断层的影响，储层具有一定的非均质性。 该资产潜力主

要为白垩系储层扩边，尤其是 2014年新钻井后储层分布和油水界面的认识得到深化，白垩系储层向

北部扩展。 另外，鉴于项目位于滨里海盆地有利的油气分布带，深部储层包括侏罗系、三叠系、以及盐

下的二叠系、泥盆系等均有再勘探发现的可能，还需要后期对储层的分布进行深入研究。

克山公司 Dauletaly 区块包括 Dauletaly 油田，位于 Atyray 地区 XXV-17-D 区块，距离哈萨克斯

坦阿特劳地区 Zhylyoi 区的 Astrahan-Aktubinsk 铁路公路 60 公里， 合同区域的总面积为 135 平方公

里。 底土使用协议第 1102号签署于 2003年 2月 17日，截至 2014年 10月 31日该区块油田仍处于评

价期试产阶段。

克山公司Morskoe区块包括三个紧邻的油田，分别为东 Morskoe 油田、西 Morskoe 油田、和 Ogai

油田， 位于 Atyray 地区 Zhylyoi 区域内的 XXIX-14-D、E 及 XXX-14-A 区块之间， 合同区域面积

74.6 平方公里。 底土使用协议第 1103 号签署于 2003 年 2 月 17 日， 截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东

Morskoe 油田、 西 Morskoe 油田处于生产阶段， 累计产油分别为约 380 万桶和 7 万桶，Ogai 油田于

2014年 9月获得生产权限。

克山公司 Karatal区块包括 Karatal油田， 位于 Atyray地区 XXII-12-E、F与 XXIII-12-B、C 区块

之间，距离阿特劳地区 Makhambetskiy区 Dossor火车站 80公里。底土使用协议第 1104号签署于 2003

年 2月 17日，截至 2014年 10月 31日该区块油田处于生产阶段，累计产油约 12万桶。

根据油气资产储量评估公司 Senergy� Oil� &� Gas� (Singapore)� Pte.� Ltd.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出具

的《Competent� Person’ s� Report:East� Morskoe,� West� Morskoe� and� Ogai,� Karatal� and� Dauletaly� Field,�

Onshore� Kazakhstan》，对克山公司三个油田的储量现状进行公正、独立的原油可采储量评价。

以克山公司油田目前及未来的开发为基础，其剩余可采储量明细如下：

油田名称 剩余可采储量（百万桶）

Morskoe

东

Morskoe 11.90

西

Morskoe 45.00

Ogai 54.00

Karatal N/A

Dauletaly -

合计

110.90

注： 因 Karatal 尚无剩余可采储量数据；Dauletaly 油田当前处于关停状态， 尚没有正式通过的

Dauletaly油田开发方案，它的资源类型为条件（潜在）资源量，因此未在上表列示。

克山公司管理团队均有较为丰富的石油管理经验，部分高管有在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

公司（NC� KazMunaiGas）、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和生产公司（KazMunaiGas� EP）等哈

萨克本地大型油气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从业经历，并在哈萨克斯坦石油天然气与能源综合协会等协会

担任过职务。克山公司历史产量为 2012年 58万桶，2013年 86万桶，2014年 63万桶（截止到 10月），

目前在产井合计 26口。

克山公司油井及油田开采情况

克山公司油田

总井数

（口）

在产井数

（口）

每日生产量（吨

/

日）

2014

年

1-10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Morskoe 38 22 404 486 385

Dauletaly 12 0 0 0 6.5

Karatal 21 4 17 16 8

总计

71 26 421 502 399.5

克山公司位于哈国主要的石油输送管线附近，公司采用有效的原油集输和处理方式将合格的原

油输送到与客户约定的指定地点。 克山公司上述三个区块石油经开采进入 Morskoe 石油处理点

（OTP），在处理过程中，石油经充分混合和经加热处理，以满足质量条件；经处理的商业油通过油槽

车运输至 Karaton 油泵站（OPS），并进一步经 Kaz� Trans� Oil� JSC（KTO）的管线系统输送至阿特劳

炼油厂或石油码头。 Karaton油泵站（OPS）设计用于接收来自 Morskoe石油处理点（OTP）对应政府

标准 ST� RK� 1347-2005的商品油，并将其传输至 KTO管道，见下图：

克山公司的销售包括国内销售和国际销售，均为与客户直接洽谈，无经销商等中介销售。

根据克山公司的销售合同，Titan� Oil� Trading� GMBH 是克山公司一直以来的出口客户，2012 财

年、2013财年和 2014年 1-10月，克山公司向 Titan� Oil� Trading� GMBH 销售的原油收入占克山公司

总收入的 82%、71%和 65%。 克山公司与 Titan� Oil� Trading� GMBH签署框架协议，根据需求每月签署

附加协议。 克山公司向境外销售的原油是以桶计价。 克山公司原油出口销售价格与同期布伦特原油

平均市场价格趋势一致，每批货物按照布伦特原油报价减去一定的折扣价差确定，实际折扣根据油

品质量约为每桶 2.4� -� 8.3美元之间不等。

克山公司向国内客户销售的原油经阿特劳炼油厂炼化后进行销售， 通过国内管道运输到客户

处。 克山公司在国内市场与能够提供相应月份最高采购市场价格的买家签订石油销售合同，主要客

户包括 Trade� Oil� Resource、Inter� Oil� Company� LLP和 Arhar� Business� LLP等， 销售价格根据全球价

格处于连续变化之中。

2012

年度

生产情况 生产数量（吨）

97,619

销售情况

销售量

出口量（吨）

64,181

内销量（吨）

29,017

合计（吨）

93,198

销售收入

出口销售收入（坚戈）

7,449,911,709.94

内销销售收入（坚戈）

1,524,989,731.90

合计（坚戈）

8,974,901,441.84

客户情况

出口客户

Titan Oil

公司（坚戈）

7,449,911,709.94

内销客户

Айла Ойл ТОО

（坚戈）

1,516,240,627.10

Victoria catering ТОО

（坚戈）

2,164,440.91

Синдикат Энерго ТОО

（坚戈）

2,033,264.26

其他（坚戈）

4,551,399.63

2013

年度

生产情况 生产数量（吨）

145,648

销售情况

销售量

出口量（吨）

78,723

内销量（吨）

65,284

合计（吨）

144,007

销售收入

出口销售收入（坚戈）

9,106,624,791.43

内销销售收入（坚戈）

3,642,942,773.57

合计（坚戈）

12,749,567,565.00

客户情况

出口客户

Titan Oil

公司（坚戈）

9,106,624,791.43

内销客户

Архар Бизнес ТОО

（坚戈）

314,416,142.86

Inter Oil Company ТОО

（坚戈）

1,432,556,050.7

Trade Oil ResourceТОО

（坚戈）

1,535,004,937.51

其他（坚戈）

360,965,642.50

2014

年

1~10

月

生产情况 生产数量（吨）

136,933

销售情况

销售量

出口量（吨）

66,156

内销量（吨）

67,207

合计（吨）

133,363

销售收入

出口销售收入（坚戈）

8,449,735,073.87

内销销售收入（坚戈）

4,649,914,101.04

合计（坚戈）

13,099,649,174.91

客户情况

出口客户

Titan Oil

公司（坚戈）

8,449,735,073.87

内销客户

Архар Бизнес ТОО

（坚戈）

2,927,398,469.3

ТОО Petreks

（坚戈）

512,026,678.57

КазМунайГаз - переработка и маркетинг АО

（坚戈）

474,286,707.49

其他（坚戈）

736,202,245.68

根据储量评价机构及公司管理层以未来开发投入及油田经济极限测试为基础所做的克山油田

开发方案， 预计 2015年至 2020年预测产量为 146万桶、261万桶、403万桶、510万桶、606万桶及 658

万桶。

2、克山公司的组织架构

3、克山公司的下属油田资产的权属情况

克山公司目前持有莫斯科耶 Morskoe 区块、道勒塔利 Dauletaly 区块、卡拉套 Karatal 区块合同项

下的三项油气勘探、开采权，分别对应 1102号、1103号及 1104号底土使用协议。

根据哈国律师意见，上述地下资源合同存在以下法律风险：

1、克山公司在 Dauletaly合同附录 5的勘探期限届满后，在尚未取得批准的项目文件和工作方案

的情况下进行了地震勘探工作，涉及了对相关合同义务的违反。 该等情形存在可能导致 Dauletaly 合

同被终止的风险。 但合同附录 6签署后，该风险将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经核查，收购主体与交易

对方拟签署的交易文件中已将合同附录 6的签署作为交易对方的保证事项，并约定了违反该保证时

的赔偿责任。

2、克山公司在地下资源合同的履行期间，有违反工作方案、采购及地方要求的情况；在 2012年至

2013年期间内，存在违反 Morskoe合同项下培训、保险等义务的情况。 如果经哈国能源部通知，克山

公司已承诺但未改正上述情形达到两次或两次以上，或该等违约行为被视为严重违反相关地下资源

合同的情形的，可能存在导致该等相关的地下资源合同被终止的风险。 但目标公司切实履行相关合

同项下的义务后，该风险将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经核查，收购主体与交易对方拟签署的交易文件

中已将目标公司履行该等义务作为交易对方的保证事项，并约定了违反该保证时的赔偿责任。

中伦律师《关于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矿业权的法律意见》对本次收购涉及的矿业权发表

如下意见：

根据哈国律师意见，本所律师认为，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地下资源合同有效，克山公司享有该等地

下资源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克山公司对地下资源合同项下的油气勘探与生产享有专有权，且并未

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抵押或质押该等权利。 对可能导致相关地下资源合同终止的风险，买方已

经在交易文件中进行了约定，不会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4、克山公司的不动产权属

（1）土地权属

截至 2014年 10月，根据克山公司提供的权属证书，克山公司共拥有 82宗土地使用权，并依据当

地法规针对上述土地使用权与土地主管部门签署了租赁协议。

（2）房屋、设备以及住宅及非住宅物业权属

截至 2014年 10月，克山公司拥有 92处房屋、设备以及住宅及非住宅物业，克山公司对上述不动

产享有所有权。 其中，部分资产权属已作为 Kozhan公司与欧亚银行签订的第 285号信贷额度协议项

下的抵押资产，抵押详情参见本节“一、表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八）主要资产及抵押担保情况” 。

（3）油井权属

截至 2014年 10月，根据克山公司提供的权属证书，克山公司对油井合计 38座享有所有权。

（4）房屋、设备以及住宅及非住宅物业的租赁

克山公司目前拥有 2份有效的住宅租赁协议，用于克山公司办公室，一处在阿特劳、一处在阿拉

木图。 上述 2份租约为短期租约，但赋予承租人遵守协议义务前提下，在第三方之前拥有优先权以相

同条款延长协议或续租。

5、克山公司从事油气开发的业务资质

克山公司已经取得哈萨克斯坦石油与天然气产业监管委员会签发的国家证书（0000070 号），许

可活动为采矿业：1、开采石油、天然气、油气冷凝液；2、在油、气田及油气冷凝液矿田上进行工艺作

业；3、油封钻井。

6、员工概况

截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目标公司雇员平均人数为 224 人，包括 6 名高管人员、56 名管理人员、

125名生产人员、23名销售人员和 14名维修人员。

（五）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哈萨克斯坦 Center� Audit-Kazakhstan� LLP对克山公司 2012年度及 2013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

计， 并发表审计意见认为克山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规定编制，公

允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014年 10月 31日财务数据为克山公司管理层提供

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简明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坚戈

项目

2014

年

10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3,394,973 3,596,719 2,606,361

非流动资产

11,340,276 8,763,933 6,897,627

资产总额

15,235,249 12,360,652 9,503,988

流动负债

2,507804 4,508,511 2,927,104

非流动负债

1,145,597 1,226,766 1,193,578

负债总额

3,653,401 5,735,277 4,120,682

权益总额

11,581,848 6,625,375 5,383,306

简明利润表

单位：千坚戈

项目

2014

年

1-10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收入

13,099,649 12,763,603 9,081,753

成本

2,594,472 4,901,294 2,811,735

毛利

10,505,178 7,862,309 6,270,018

税后利润

5,011,073 1,242,069 1,772,997

简明现金流量表

单位：千坚戈

项目

2014

年

1-10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07,663 1,899,639 2,515,9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0,696 -3,416,426 -2,121,6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6,222 1,199,838 100,40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5,328 814,267 319,547

（六）最近两年一期利润分配情况

最近两年及一期，克山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

（七）最近三年股权转让、增资及资产评估状况

克山公司最近三年的股权转让和增资情况见本节“一、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之“（二）标的公司

历史沿革” 。

按照《股份公司法》（第 21.1条），在目标公司从有限责任合伙公司（LLP）转换形式成为股份公

司（JSC）过程中，需依据持执业证的评估师确定的价格来支付注册资本。 2014年 10月 16日 Almaty�

LLP出具的 Expertno-Ocenochniy中心第 32 号评估报告对目标公司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9 月 1 日，评估报告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评估值分别为 10,748,047 千坚戈和 82,439,222

千坚戈。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该评估报告采用成本法作为最终结果 10,748,047千坚戈，与基准日克山

公司净资产相等。

（八）主要资产及抵押担保情况

1、资产抵押

Kozhan 公司与欧亚银行签订第 285 号信贷额度协议，贷款额度为 1,300,000,000 坚戈，贷款期限

截至 2015年 4月 17 日，贷款用于油气田项目（包括有形资产、施工材料、钻井服务、井口完工等）投

资。

为确保 Kozhan 公司在第 285 号信贷额度协议下的债务，2013 年 11 月 21 日 Kozhan 公司与欧亚

银行签订第 285/1、285/2和 285/3号抵押协议及其修订内容；以 Kozhan 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列出的部

分勘探与评估资产以及不动产、厂房和设备作为抵押担保，截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担保价值为 1,

419.3万美元。

2、担保

2014 年 12 月，Kozhan（担保人）向哈萨克人民银行（债权人）提供担保，保证其母公司 IMR 公

司的股东—Summerside� Invetments� S.a.r.l.（借方） 偿付与哈萨克人民银行签订的贷款协议项下规定

的贷款额（27,000,000美元）。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框架协议》约定，将上述担保的解除约定为本次交易卖方要完成的先决

条件之一。

（九）未决诉讼

1、与 Big� Sky� Energy� Kazakhstan� Ltd的纠纷

2008年 11月 7日，国际仲裁法庭司法中心裁定 Big� Sky� Energy� Kazakhstan� Ltd 对克山公司提起

的诉讼案件。 Big� Sky� Energy� Kazakhstan� Ltd公司要求追偿根据 2004年 7月 14日订立的《信贷融资

协议》提供给克山公司的 30,748,164美元的款项。 仲裁法庭支持 Big� Sky� Energy� Kazakhstan� Ltd公司

的 30,073,722美元索偿额的诉求。

根据阿拉木图城市法院的民事案件上诉处理委员会于 2012年 8月 17日下达的判决， 上述提及

的数额将从 Big� Sky� Energy� Kazakhstan� Ltd公司之前欠克山公司的 29,423,268美元债务中进行扣减。

根据克山公司代表的说明，因为 Big� Sky� Energy� Kazakhstan� Ltd 公司没有要求支付这一款项，所

以 Kozhan�一直没有支付差额部分的债务。

2、与 BUILD� INDUSTRIES� KZ� LLP之间的纠纷

阿特劳州的区域间经济特别法院于 2013 年 3 月 12 日裁决了克山公司对 BUILD� INDUSTRIES�

KZ� LLP提出的权利要求。 克山公司根据供货合同的规定追偿 3,346,470坚戈（折合约 18,300美元）。

法庭通过查封 BUILD� INDUSTRIES� KZ� LLP 所拥有的房产 （数额为索偿额范围内） 确保权利索

求。

法院支持目标公司对 BUILD� INDUSTRIES� KZ� LLP 提出的索赔，但相关决定尚未执行。 该纠

纷中的应收账款金额为 3,303,725哈萨克斯坦坚戈（约 18,050美元）。

3、与 NetfeStroiPrestigeLLP之间的纠纷

（1）345-11号合同纠纷

阿特劳州的区域间经济特别法院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裁决了克山公司对 NetfeStroiPrestigeLLP

提出的权利要求。 克山公司按照于 2011年 9月 16日订立的第 345-11�号施工合同的规定，要求追偿

3,510,000坚戈（折合约 19,300美元）。

阿特劳州的区域间经济特别法院支持克山公司 3,314,025坚戈（折合约 18,109美元）的索偿额的

诉求，其中包括 2011年 9月 16日订立的第 345-11号施工合同项下的国家纳税金。

2014年 3月 27日，阿特劳州的区域间经济特别法院发出关于上述判决的执行令。

（2）390-11号合同纠纷

阿特劳州的区域间经济特别法院于 2014 年 3 月 195 日裁决了克山公司对 NetfeStroiPrestigeLLP

提出的诉讼案件。克山公司按照于 2011年 10月 17日订立的第 390-11号施工合同的规定，要求追偿

2,422,441坚戈（折合约 13,300美元）。

阿特劳州的区域间经济特别法院支持克山公司 2,495,114�坚戈（折合约 13,700 美元）的索偿额

的诉求，其中包括施工合同项下的国家纳税金。

2014年 4月 14日，阿特劳州的区域间经济特别法院发出关于上述判决的执行令。

法院支持目标公司对 NetfeStroiPrestige� LLP 提出的索赔， 因为后者未按照第 345-11 和 390-11

号施工合同履行其义务。 但相关决定尚未执行。 该纠纷中的应收账款金额，按照第 345-11号施工合

同为 3,314,025 哈萨克斯坦坚戈（约 18,109 美元），按照第 390-11 号施工合同为 2,495,114 哈萨克斯

坦坚戈（约 13,700美元）。

二、标的资产预估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拟以 2014年 10月 31日为基准日。 截至 2014年 10月 31日，交易标的

未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值、预估值以及预评估增值率如下表所示：

交易标的

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账面值

预估值 预评估增值率

预估值采用评估

方法

拟定基础交易价格

克山公司

100%

股份

人民币

39,196

万元

35,325

万美元（折

合人民币

215,933

万元）

450.91%

收益法

35,000

万美元

本次预估选择的评估方法暂定为收益法，不排除评估机构在出具正式评估报告时选择其他评估

方法的可能性。

目前，相关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本预案披露的预估值与最终经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最终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一）本次预估方法的选择及其合理性分析

收益法是指将被评估企业的预期收益依一定折现率或资本化率折成现值以确定其价值的评估

方法。收益法反映了预期原则，即企业或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其未来盈利能力。收益法主要适用于对未

来预期收益能力能做出相对合理和可靠估计的企业， 一般要求评估对象已经进入稳定运营阶段，历

史上有比较稳定的业绩，未来能够持续相对稳定的经营等。 由于本次评估的企业经过数年的开发，所

属油田大部分进入稳定开发期，历史数据较齐全，未来的生产经营情况及收益情况能够比较合理地

预测，因此本次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本次交易中，交易双方关注的是所并购业务的未来经营盈利能力，而收益法正是通过估测评估

对象可以带来的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判断评估对象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 该方法的结果符合本次

交易目的，所以本次预估选择了收益法。

（二）预估假设

1、一般性假设

（1）假设克山股份公司在经营中所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法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

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化；

（2）假设克山股份公司评估基准日后保持持续经营，且委评资产不改变用途，在原址持续使用，

并在经营范围、方式上与现时基本保持一致；

（3）假设与克山股份公司相关的、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

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4）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针对性假设及限定条件

（1）假设克山股份公司各年间的技术队伍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发生重大的核

心专业人员流失问题；

（2）假设克山股份公司各经营主体现有和未来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能稳步推进公司

的发展计划，保持良好的经营态势；

（3）假设克山股份公司未来经营者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

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4）假设克山股份公司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建设开发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5）假设克山股份公司所涉及设备等有形资产无影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该等资产中

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利影响的有害物质，该等资产所在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害环境条件对该等资产

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6）对克山股份公司涉及的有形资产状况，评估人员只对其可见实体外表进行目测查验，未对

该等资产的技术数据、使用状态、结构、隐蔽部分等进行专项技术检测；

（7）假设克山股份公司所属油田未来开发方案能够按时获得政府批准并如期实现；

（8）Morskoe油田区块中的 Ogai区块目前处于评价试产阶段，根据企业管理层的推断和开发方

案，本次评估假设其将于 2017年开始正式商业生产；

（9）Dauletaly油田区块目前处于勘探阶段，根据企业管理层的推断和开发方案，本次评估假设其

将于 2018年开始正式商业生产。

（三）收益法具体评估方法

1、评估模型：将评估计算年限内各年的净现金流量以口径相匹配的折现率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

现值和，即为企业营业性资产价值。 根据被投资企业未来经营模式、资本结构、资产使用状况以及未

来收益的发展趋势等，本次预估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2、计算公式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价值－有息负债

企业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溢余资产价值

有息债务：指基准日账面上需要付息的债务，包括短期借款、应付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等。

3、经营性资产价值

经营性资产是指与被评估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评估基准日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所涉及的

资产与负债。 经营性资产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为权益资产价值；

i为折现率；

t为预测年度；

Rt为第 t年净现金流量；

n为预测期末年；

4、自由现金流

每年净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 息税前利润×（1－所得税率）+ 折旧及摊销 - 资本性支出

-营运资金追加额

5、折现率

本次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估价模型（“WACC” ），数学公式表示：

WACC=Ke×[E÷（D+E）]+Kd×（1-T）×[D÷（D+E）]

其中：Ke为权益资本成本

E为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

D为付息债务的市场价值

Kd为付息债务资本成本

T为综合所得税率 =（企业所得税 +超额利润税）/利润总额

6、预测期

现金流量的持续年期取决于企业经营年限，作为矿业企业经营年限取决于矿产开发期限。 克山

公司的核心资产为三块油气资产，并与哈萨克斯坦政府签有开发合同，获得哈萨克斯坦政府授权开

采销售石油。 该合同约定了矿产资源的开采时间限制，本次预估将开发合同约定的开采时间作为预

测期限。

7、本次预估采用的折现率区间为 14.92%至 14.96%。该折现率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主要

通过查询长期国债利率确定无风险利率、选择可比公司确定 β 值、从股票市场获取市场风险溢价水

平、根据企业实际执行的贷款利率确定债务成本，然后将各个参数代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出本

次的折现率。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全文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24�日


